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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、本要點依據「國立清華大學研究中心設置要點」第五點訂定。 

二、為推動國立清華大學(以下簡稱本校)與企業(法人)發展前瞻技術跨領域

應用研究及服務社會之需要，得於產學聯合研究中心設置各類產學功能

性研究中心。 

三、產學功能性研究中心得依其性質，分別隸屬於校級或院級。校級產學功

能性研究中心之隸屬單位為國際產學營運總中心，院級產學功能性研究

中心之隸屬單位為所屬學院。 

四、設置要件與審查程序 

產學功能性研究中心之經費應自給自足，經相關單位發起，提出「設立

規劃書」與「設置要點」，經以下審查程序通過後成立。 

(一)校級產學功能性研究中心，企業(法人)每年應提供研究經費規模與國

家型計劃相當，期間至少5年。由本校研究發展會議及校務會報審

查通過後，提送行政會議核備。 

(二)院級產學功能性研究中心，企業(法人)每年應提供研究經費規模與兩

件以上之國科會整合型計劃相當，期間至少3年。由院務會議審查

通過後，提送研究發展會議核備。 

(三)設置校級或院級產學功能性研究中心有特殊情形時，得提請研究發

展會議討論。 

五、產學功能性研究中心設立規劃書內容應包括：成立目的、期限、組織架

構、運作空間、經費來源及使用規劃、近中長程規劃、成立之必要性、

預期成果、自我評鑑指標及方式、相關單位配合措施等。 

六、產學功能性研究中心每年應至少舉辦一次成果發表會，並向所隸屬單位

進行業務、成果及財務簡報，接受評鑑。 

七、本要點經行政會議通過後實施。 


